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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謝孟庭

電話：03-3322101轉7521

電子信箱：pigsally8900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06003570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1060035709_Attach01.DOC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106學年

度補助國民中小學辦理學校本位英語教學創新方案分區說

明會訊息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5月8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6005014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更多學校投入本方案，國教署委請國立臺北教育大

學辦理旨揭分區說明會，說明學校本位英語教學創新方案

之目的、推動策略及計畫辦理方式，並邀請105學年度辦

理良好之學校進行分享。

三、各分區辦理時間、地點如下：

(一)北區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06年6月2日(五)上午9時至12時20分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篤行樓Y601會議廳(臺

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)。

(二)中區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06年5月15日(一)下午1時30分至4時5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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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辦理地點：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201研習教室(臺中市

西區三民路一段171號)。

(三)南區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06年5月22日(一)下午1時30分至4時50分

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高雄市獅甲國小3樓視聽教室(高雄市前鎮

區中山三路45號)。

四、如貴校有意願申請旨揭方案，出席人員請於課務自理原則

下，由學校本權責核予公(差)假登記。

五、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計畫。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國立臺北

教育大學學校本位英語教學創新方案專案助理謝品綸小姐

，(02)2732-1104#53353，schoolbasedteaching@gmail.c

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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